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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
1.為配合115年度安全及衛生防護定期抽查作業，明確受查機關範圍，釐清各機關是否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，據以辦理後
續相關作業。
2.本表請以打「V」方式填寫。
3.Ｅ欄勾選方式說明：「E1」為從事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、民意機關及國防事務行業，且全部場域未經指定適用勞工安
全衛生法；「E2」為O大類行業部分場域前經指定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（例如：OO部OO局之實驗室經指定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
，則OO局即應勾選E2分類）；「E3」為O大類行業全部場域前經指定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（例如：OO垃圾掩埋場、清潔隊）。
4.K欄填寫方式說明：如非屬E欄至J欄分類者，請於K欄依填表說明6之行業統計分類填寫所屬大類代號。
5.請主管機關查填或彙整所屬機關分類情形於同㇐份表件，並於114年12月31日前，回復保訓會。
6.分類方式請依行政院主計總處，行業統計分類辦理［含主要經濟活動（參考子目）］（網址：https://gov.tw/Rm3），如有分
類疑義請洽當地勞動檢查機構或職業安全衛生署（電話：02-8995-6666）認定。
7.本分類表已依機關代碼列示貴管所屬機關（排除各級公立學校及醫院），如有新增、裁撤或整併等組織調整，請逕予增刪修正。

各機關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分類表
Ｅ

機關代
碼

機關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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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

主管機
關名稱

公共行政及國防
（O大類）

營建工程業
（Ｆ大類）



表2-2 由各機關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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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:

小計

1.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案件受理情形後，送主管機關彙整，並由主管機關於115年3月31日前函報保訓會。

2.本表採計期間自114年7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3.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，其餘欄位由公式自動帶出，請勿填寫。

4.考量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（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「政府機關」、「民意機關」者），於該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前，仍適用安衛辦法有關職

場霸凌申訴通報處理及防治之規定，爰請配合查填本表。

5.為確保各機關均未漏答，無案件機關，亦請於各欄位填寫「0」。

114年度　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－案件統計
基本資料 案件統計情形

內容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
案件

總數

被申訴對象為一般同仁 被申訴對象為一級單位主管 被申訴對象為機關首長


